
申请人使用手册 

 

申请网址：https://i.xmu.edu.cn/  

第一步： 

信息门户页面左上方“服务查询-宣传部/教师工作部”板块，根据需

要，选择电子屏、横幅、展板、海报窗口申请。 

注：建议使用 ie、谷歌等浏览器，请勿使用微信自带浏览器打开。 

 

 

第二步： 

认真阅读申请须知，明确相关注意事项和要求。有疑问可联系宣传部

https://i.xmu.edu.cn/


王老师 2185623。 

 

 

第三步： 

根据《厦门大学宣传载体使用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填写申请表（尤其注

意时限要求），提交本单位分管宣传/文化活动领导及学校主管部门审

批。根据要求，附上宣传材料电子材料或附上文化活动策划（含安保

防疫举措）。 

注：电子材料请按格式要求上传，请勿上传 PPT、psd 等文件，单个



文件不能超过 10M。 

第四步： 

查阅、跟进申请流程。 

 

在“待办”模块，点击审批人员姓名，可留言催办。 

 

右上角“流程”可查看审批流程节点，即进展情况。最后一步会回到

申请人，自己点击右上角“处理”即算完成申请。 



 

个人窗口“已办”区域可以查看审批状态，自行跟进办理情况。 

 

第五步： 

根据需要，可生成 PDF 电子版或直接打印申请表，作为活动期间凭证 

或 提交给相关场地/宣传载体管理部门，申请场地/刊播电子材料。 

 

 

 

 



【校园宣传载体审批-联系方式一览表】 

序号 责任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责任内容 

1 宣传部 王老师 2185623 

思明校区公共区域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电子屏）审批 

2 保卫部（处） 詹老师 2187988 

思明校区公共区域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电子屏）备案及校园

巡查 

3 
学 生 工 作 部

（处）公寓办 
黄老师 2182382 

思明校区宿舍园区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海报）审批 

4 翔安校区办 赖老师 2886259 

翔安校区公共区域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德旺图书馆电子屏）

审批 

5 
翔安学生办（公

寓办） 
周老师 2886248 

翔安校区宿舍园区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海报）审批 

6 翔安保卫办 叶老师 2886118 

翔安校区公共区域宣

传载体（横幅、展板、

电子屏）备案及校园

巡查 

7 后勤集团 沈老师 2187658 
勤业餐厅电子屏审批

及刊播 

8 
国际学术交流

中心 

电子屏刊播联系营销部 

2185115 

其他事宜咨询联系王老师 

2186112 

思明校区科艺中心长

条电子屏及逸夫楼侧

面三面方屏刊播 

9 校学生会 校团委指导 
思明校区公共区域海

报审批 

10 校学生会 团工委指导 
翔安校区公共区域海

报审批 

11 德旺图书馆 谢老师 2888325 
德旺图书馆中庭电子

屏刊播 

注：海报线上审批完成后，需携带实体海报前往指定学生会地点领取

批条。思明校区海报审批值班时间：每天 21:00—22:00（周六除外），

地点：自钦楼三楼学生组织办公室。翔安校区需在海报粘贴起始时间



前，于学生服务中心值班期间（每日 8:00—22:00）内，携带海报实

体到学生活动中心 A105 学生服务中心接受二次审核。经核查无误后，

方可领取批条。 

 

【校园文化活动场所-联系方式一览表】 

序号 责任单位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责任内容 

1 宣传部 王老师 2185623 

审批思明校区非经营性

校园文化活动场所（建

南大会堂、三家村等）使

用；经营性文化文艺活

动及部分其他活动使

用。 

2 保卫部（处） 詹老师 2187988 

共同审批思明校区非

经营性及经营性文化

活动场所使用，并负

责监督、指导、检查活

动的安全保卫工作。 

3 
学生就业创业指

导中心 
黄老师 2188609 

审批思明及翔安校区经

营性场所宣讲会/招聘

会活动。 

4 研究生院 吴老师 2180257 

审批思明及翔安校区经

营性场所研究生课程活

动。 

5 教务处 赖老师 2182250 
审批思明校区经营性场

所本科生课程活动。 

6 
翔安校区教务办

公室 
翁老师 2886238 

审批翔安校区经营性场

所本科生课程活动。 

7 
现代教育技术与

实践训练中心 
陈老师 2183506 

审批建南大会堂音响灯

光等设备使用。 

8 体育教学部 徐老师 2187793 
审批思明及翔安校区室

内外体育场所使用。 

9 翔安校区办 洪老师 2886255 

审批翔安校区非经营性

校园文化活动场所（德

旺图书馆报告厅等）使

用；经营性文化文艺活

动及部分其他活动使

用。 

10 翔安保卫办 叶老师 2886118 共同审批翔安校区非



经营性及经营性文化

活动场所使用，并负

责监督、指导、检查活

动的安全保卫工作。 

11 翔安团工委 姚东明 3533855 

审批翔安校区非经营性

校园文化活动场所（学

生活动中心、学生广场、

竞丰餐厅、丰庭餐厅等）

使用。 

12 
国际学术交流

中心 

场 地 租 用 联 系 营 销 部 

2185115 

其他事宜咨询联系王老师 

2186112 

思明翔安校区经营性

文化活动场所租用。

申请单审批完成后会

自动抄送至国际学术

交流中心王老师处。 

注： 

1、根据学校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根据活动类型及参与人数，各申请

开展文化活动需严格按照规定提交 OA 防控办审批。 

2、使用文化场所举办培训活动由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审批，申请单

位需按照《厦门大学非学历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报批，

详询谢老师 2186196。 

 


